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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人社发〔2020〕101号

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全市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
全市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各职业培训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意见》（人社部〔2019〕90号）、《关于开展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函〔2020〕136号）、《关于开展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函〔2020〕203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发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方面的作用，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新机制，促进我市技能人才成长。经研究，决定在我市开展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及可开展认定的职业（工种）

经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报备并公布机构目录。我市经备案可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企业、技工院校、社会培训评价组织（以下简称“认定机构”）及可开展认定的职业（工种）目录见附件。（附件1柳州市第一批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机构、附件2柳州市第一批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机构、附件3柳州市第一批用人单位（企业、央企分支机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机构）

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对象

企业面向本单位员工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技工院校面向本校学生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面向全社会技能人员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组织实施

（一）认定机构需严格按照相应职业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申报条件，以考生自愿为原则受理考生报名，不具备报考条件的不予受理。

（二）个人可根据各职业（工种）申报条件，向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申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提交《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请表》（附件4），同时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1.身份证明；

2.学历证明；

3.工作年限证明；

4.电子版照片。

（三）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属地管理原则，技工院校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在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前10工作日，向柳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市鉴定中心”）提交《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资格评价）计划表》（附件5）。严格审核考生申报条件、认真组织实施考务工作，并接受市鉴定中心的监督和管理。

（四）全市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机构）须提前15工作日，向市鉴定中心提出申请，提交《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资格评价）申请安排表》（附件6）。由市鉴定中心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实际，统筹安排，指派认定机构具体组织实施。

（五）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机构）在申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时，考核场所在本机构固定场地外的，需向市鉴定中心指派的认定机构提交《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资格评价）场地设施设备清单》（附件7）。认定机构须对此清单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异地”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在场地、设施、设备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实施认定。

（六）经人社部门备案可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企业可根据生产需要，自行安排各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活动。未经人社部门备案的企业可向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提出申请，对本单位职工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开展认定工作时，按照要求，在广西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平台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全流程考务工作，并接受市鉴定中心的质量督导、监督和管理。

（七）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在开展认定工作前，按照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职业技能鉴定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桂人社规〔2020〕14号）文件规定，向申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个人和单位收取认定费用。

四、工作要求

（一）认定机构需使用广西技能人才评价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等级认定平台”）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全流程考务管理业务工作。

（二）技工院校、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题须从规定题库中抽取，题库中没有相应职业（工种）、级别的试题，应按规范和要求命制三套试题并上传至等级认定平台。

（三）在等级认定平台尚未开放题库资源前，各认定机构开展认定工作前向市鉴定中心提出申请，提交《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资格评价）用卷申请表》（附件8），由市鉴定中心按规定从国家题（卷）库中抽取试题，组卷和配发。认定机构须严格按照试卷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各项认定工作。

（四）认定机构应按职业（工种）、技能等级汇总报名信息，通过等级认定平台上报考生信息，做好考生数据维护和管理工作。
（五）市区内理论知识考核，认定机构应主动使用智能化考场，建立题库（卷库）使用管理制度。建立题库（试题）运行、发放和回收等工作台账。需建立严格的阅卷评分守则，明确职责、程序、标准和方法。

（六）认定机构应按照等级认定平台考务需要，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完成考务编排并核发准考证。

（七）认定机构应根据考核实际，按规定选派考评人员、配备监考人员，按规定指派内部质量督导人员，考前召开考务会议，明确分工和工作要求。

（八）认定机构需汇总认定成绩且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按规定程序在等级认定平台上报成绩，经市鉴定中心审核后，生成证书号。我区实行统一样式的电子证书，认定机构可在电子证书平台打印电子证书，也可按照规定制作证书封页，核发纸质证书。

（九）市鉴定中心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对全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并指派质量督导人员对认定活动进行质量督导，进行督导评估反馈。

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全面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受理认定申请。若上级有关部门出台关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文件或通知，则按照上级部门文件精神执行。各认定机构在组织实施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中，有何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馈。

考  务：覃  杰，电话：0772-261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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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柳州市第一批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机构

2.柳州市第一批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机构

3.柳州市第一批用人单位（企业、央企分支机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机构

4.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请表

5.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资格评价）计划表

6.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资格评价）申请安排表

7.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资格评价）场地设施设备清单

8.柳州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资格评价）用卷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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